附件2.

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××××〕第×号 

申请人：

我单位于××年×月×日收到您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并于当日受理。

申请公开“××××××”。

经审查，您申请获取的信息属于依申请公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×项，“所申请公开信息×××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”，我单位将在15个工作日内发送到您提供的获取信息的电子邮箱：×××××。请您通过电子邮件及时进行查询。

如对本告知书内容不服，可在60日内向济南市人民政府（行政复议办公室）（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）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舜风路101号）提起行政诉讼。
     特此告知。

 济南市气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年×月×日

